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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工程施工查核暨全民督工業務 100 年度執行績效檢討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:101 年 7月 2 日下午 2 時 

貳、 地點:國營會 610會議室 
參、 主席:國營會劉執行長明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黃廷珍 
肆、 出席人員:(詳出席人員簽名冊) 
伍、 討論事項: 
一、 工程主辦單位建置監造/品質計畫製作範例供所屬執行以提升工程品

質 
（一）學者專家建議事項摘要: 

1.曾委員義誠: 
            （1）建立「監造/品質計畫」範例供所屬單位據以參酌，立意良

好，惟衡酌各單位因工程數量龐大且屬性不一，要訂定合理

一體適用，確屬不易。建議各單位較具常態性工程，依其設

計圖說、特性及規模，擇定 1~2 項，並參照工程會所訂頒之

「監造/品質計畫製作綱要」，針對重點項目如品質管理標

準、材料與設備抽（檢）驗程序及標準（含檢驗流程、材料

設備送審管制總表、材料設備抽驗管制總表）、設備功能運轉

測試抽（檢）驗程序及標準、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…等訂定

明確之規範與表單，俾讓執行單位有所參酌及依循。 

            （2）「監造/品質計畫」製作之良窳，關鍵在於編製人員其品質觀

念之正確與否，爰加強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相當重要。 
            （3）各級人員未能落實審查「監造/品質計畫」，肇致計畫書不符

實需，且未能要求監造/承攬廠商及時修訂，即率爾據以監

造、施工，是工程施工品質欠佳之主因，依規定主辦/監造單

位應負起審查責任並填具審查意見紀錄表，再由主辦單位核

定後實施。             
2.李委員得璋: 

（1）「監造計畫」範例之製作頒訂有其必要性，惟由查核過程發

現部分單位雖建置有範例，仍有欠周延完整之情事（如建築

工程僅著重於結構體，至於裝修、綠美化部分較少著墨，施

工抽查表單過於簡略，不易執行…等），可見要建立一套標

準確屬不易。各單位若能就共同性工程互相參酌學習據以建

立範例，除可節省人力外，亦可充分發揮功效。 
（2）委外監造工程其監造計畫之編製係由服務廠商負責編製，卻

受限於經費考量，其計畫之編製有沿用其他案例未依工程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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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再作調整，故其內容有窒礙難行之情事，建議主辦單位應

加強要求並予落實審查；另部分單位自辦監造係委由外包人

員負責，其對規範要求未能充分掌握，造成現場抽查(驗)會
有所疏漏，均有檢討改善的空間。 

（3）至於統包工程與一般純施工標案之監造計畫應有所區隔，其

計畫書之編製往往忽略工程之基本需求，以至於相關事項之

要求會有疏漏，直至人員進駐後始發現使用功能有不符…等

嚴重瑕疵之情事。 
      (二)結論: 

（1）參酌兩位學者專家建議及與會代表意見，要訂定一套通用之範

本確有困難，但建立範例之方向應屬正確。請各工程單位（水

利署、台電、中油及台水公司）就經常性工程（1~2 項）建置

「監造/品質計畫」範例，於文到 3 個月內完成並函知本部（國

營會），俾公布於本部國營會網站供其他單位參酌。 
（2）「監造/品質計畫」範例之編訂，建議聘請學有專精之查核委員

予以協助指導審查，俾利更臻完善。 
（3）為落實各項計畫(監造/品質/施工計畫…等)之審查作業，本部

前於 100 年 7 月 4 日召開「經濟部工程施工查核暨全民督工業

務 99 年度執行績效檢討會」已決議，該等計畫之審查應由受

查單位副主管召開審查會議，並留下會議紀錄，以確認主辦及

監造對該等計畫審查之落實度，請各單位落實辦理。 
  

二、落實受查工程查核缺失如期如質完成改善之具體作為 
 （一）學者專家建議事項摘要: 
   1.李委員得璋: 

         （1）各單位查核缺失改善期程過於冗長，或許與主管機關所給 1 個月

改善期限有關，加上公文往返與改善不完整再補正，以致延宕

結案期程勢所難免。 
         （2）其次主辦單位未善盡督導、追蹤及審查監造單位/承攬廠商針對

查核缺失事項之改善結果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 
   2.曾委員義誠: 

      （1）查核缺失之所以未能如期如質改善完成，主要在於各級人員未

針對查核缺失逐項落實審查簽名確認，應是關鍵因素（少數非

工程專責單位將查核缺失改善結果寄給查核委員確認是不對

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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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為確認改善結果，相關權責單位應不定時抽查 1~2 項查核缺失

是否落實改善，以發揮應有之功能。 
  （二）結論: 
     1.有關少數非工程專責單位將查核缺失改善結果寄給查核委員確

認，是不允許的，請督促所屬爾後注意辦理改進。 
     2.為落實查核缺失改善作業，本部前於 100 年 7 月 4 日召開「經濟

部工程施工查核暨全民督工業務 99 年度執行績效檢討會」已決

議，各受查單位應由單位副主管(督導工程業務者)召集主辦/監造

/承包商開會檢討查核缺失及改善作業辦理情形，並留下會議紀

錄，於函送查核缺失改善報告一併檢附，俾供查核小組審核，請

持續配合辦理。 
     3.查核小組已修訂「主辦機關（構）查核缺失改善結果審查表」予

以增列「主辦單位對監造單位暨監造單位對承攬廠商之查核缺失

改善，已逐項簽名確認」欄位，請主辦/監造單位落實審查，並

於「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」加註 3.主辦單位對監造單
位暨監造單位對承攬廠商之查核缺失改善，應逐項簽名確認，上

揭修正表單已公布於本部國營會網站（電子公布欄/經濟部工程

施工查核小組資訊站/看看有那些新規定？/經濟部查核工程施
工應注意事項附件）請各單位自行下載使用。 

.    4.主辦單位之把關相當重要，水利署已建置相關缺失之審查範例及

改善範例，並發揮功效，請各工程單位能夠比照辦理。 
   5.各項查核缺失(現場施工)優良改善範例均將陸續公布於本部國營

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資訊網站作為各單位改善及審查之參酌，請

即督促所屬多加利用。 
 

三、工程履約階段加重查核常見缺失扣點機制之可行性檢討 
（一）學者專家建議事項摘要: 
    1.曾委員義誠: 

        （1）查核缺失扣點是一種手段，而非好辦法，卻又不得不要做的一項

懲罰機制，目前工程會已訂頒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

扣點」辦法，並依扣點數處以品質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罰款，各

單位悉依該規定辦理即可。 
        （2）有關研擬將常見查核缺失採最重扣點，鑑於查核委員個人主觀認

知不一，恐不易落實執行。建議比照新北市政府作法，先行統計

需加重扣點之常見缺失，列入招標文件內，讓得標廠商事先了解

並作為後續履約期間之依據，才不致產生困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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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.李委員得璋: 
     （1）查核小組研擬將依缺失事項之百分比高低順序列為常見缺失加重

扣點之構思，恐有失真及欠缺客觀之虞，建議宜從要求主辦/監造/
承攬廠商落實三級品管之執行以提升工程品質著手，才是根本解

決途徑。 
     （2）贊同曾委員之建議，比照其他機關先行納入招標文件並據以執

行，其所衍生爭議較低，又可達到懲罰之目的。 
  （二）結論: 
     1.經參酌兩位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對本討論事項所研擬之改善措施

有所疑慮，在未獲共識前暫緩實施。 
     2.有關是否由本部以內規方式統一訂定加重扣點事項，或由各單位依

所屬工程特性之常見缺失需加重扣點事項納入招標規範之議題，請

各單位就實務上作業之可行性提供看法，連同歷年來接受查核(或自

辦工程督導)所發現 10 大缺失事項，於文到後 3 週內函報本部查核小

組（國營會），俾簽陳首長核可後通函各單位據以辦理。       
 
四、降低全民督工通報案件之具體作為 
  （一）學者專家建議事項摘要: 

         1.李委員得璋: 
         （1）民眾通報內容若涉及品管與安全方面之缺失事項，應是屬於三

級品管未落實所致，該等缺失可藉由落實三級品管及施工現場安

衛查驗等措施加以預防。 
         （2）至於封閉道路施工或因交維措施不當，影響民眾通行及店家生

意造成不便等非屬工程施工瑕疵之缺失，建議工程主辦單位在辦

理交維計畫書審查時，考量可能因工程施工衍生民怨問題，責成

承攬廠商應事先妥做規劃預防及加強通報後與民眾之溝通，用同

理心由民眾觀點來思考，當可減少通報案件。 
         2.曾委員義誠： 
         （1）建議台電及台水公司統計常見民眾通報缺失事項，並訂出獎懲

辦法(如民眾通報混凝土施工品質欠佳，而確有較嚴重之蜂窩或孔

洞現象…等)，在開工前說明會中事先宣導告知承攬廠商，一旦未
落實應辦事項，致有常見缺失之通報案件，則據以進行罰扣，承

攬廠商為避免受罰即會落實工程品質，以減少因施工品質不佳所

生民怨。 
         （2）品質係由上而下「推動」，因此單位主管要有「決心」；而品質

係由下而上「執行」，因此要由第一線「落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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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結論: 
     1.民眾通報案件多數屬工程品質不良或安衛與交維措施未落實所致，

其中水利署所屬河川治理工程及台電、台水公司之管路工程均與民

眾生活息息相關，其接獲通報頻率偏高，爰請督促所屬在接獲通報

案件時，應本「細心」、「耐心」、「用心」及「同理心」，妥慎處理以
提升本部形象及績效。 

2.請各單位在處理督工案件時應掌握(1)時效性(2)完整性(3)滿意度等

三項重點，再依兩位委員所建議方式提升工程品質，減少施工瑕疪，
才能降低民眾通報頻率。 

      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柒、散會:下午 5 時 10 分 

 


